万财购字〔2018〕14号
关于政府采购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

投诉人：江西钦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锦江镇段家村
法定代表人：潘文祥

投诉人委托代理人：谢宽平

住所地：万载县康乐街道九仙塘路6号2单元202室

联系电话：13014474916
2018年9月21日，本局收到投诉人江西钦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江西万森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关于万载二中400米标准塑胶田径场改造项目（编号：JXWXCD-2018-104）中标结果的投诉书。经审查，你公司投诉书的文书内容及附件材料不符合法定要求，我局于2018年9月21日一次性书面告知你公司，要求你公司于2018年5月27日前补正，现补正期限届满，你公司的投诉仍不符合法定的程序或条件，具体原因为：
    你公司于2018年9月19日第一次的投诉书，虽经过质疑程序，但该次投诉文书内容及附件材料不符合法定要求，我局告知你公司补正后，你公司仍未按通知要求提供有关资料：1、未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八条（二）的要求提供有效的质疑和质疑答复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2、未按财政部《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书范本》投诉书制作说明要求提供投诉书正文中有效合法证明材料。
    鉴于以上原因，根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政部《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二十一条（一）之规定，我局对你公司的该投诉不予受理。
    你公司如对本通知书不服，可在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万载县人民政府或宜春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
    特此通知。
 
 
 
                                  万载县财政局
201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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